
附件2
川北医学院2021年“返家乡”社会实践活动
鉴定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学号
	

	院系
	
	年级
	
	联系方式
	

	实践时间
	

	


实践内容及自我评价
（300字内）
	

	工作图片
	（图1）
	（图2）

	




实践单位
评	价
	






鉴定人：
（单位盖章）
2021年	月	日


注：实践活动结束，填写完善此表，纸质档于9月3日、9月4日两日的19:00-21:00交至高坪校区太阳城3楼301青年之家青年志愿者办公室，注意时间节点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